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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内容概要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哲学社会科学类)》是作者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讲授中国法制史和社会
史的讲义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最早于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依据大量个案和判例，深入分
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实施情况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揭示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哲学社会科学类)》的特色一是在研究法律制度演变过程的同时，重视对法律
实施情况的研究；二是注重家族、阶级、宗教与法律之间的相互作用；三是比较法家和儒家对中国古
代法律的影响，揭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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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作者简介

瞿同祖（1910～），湖南长沙人，著名法制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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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章节摘录

窃盗罪亲属间的窃盗罪不同于凡人相盗，罪名是与亲等成反例的，关系愈亲则罪刑愈轻，关系愈疏则
罪刑愈重。唐、宋律盗缌麻、小功财物减凡人一等，大功减二等，期亲减三等，元律同，但盗者准凡
盗论。明、清的法律将无服亲亦并人计算，得减一等，于是依次递减，缌麻减二等，小功减三等，大
功减四等，期亲得减五等。又犯窃盗罪本须刺字，亲属相盗则得免刺，亦为优待之一种。亲属相奸，
加凡治罪，亲属相殴，卑幼亦重处分，何以独于亲属相盗则不论尊卑长幼俱减凡人治罪，其实是有其
立法原因的，目的都在维护家族的和睦和亲爱，两者的目的殊途而同归，并不冲突。亲属本以亲爱和
睦为主，所以禁亲属间的斗殴。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凡属同宗亲属，不论亲疏远近，道义上都有患难
相助的义务，理当周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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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精彩短评

1、好书，细致.
2、喜欢顺着历史长河踏着朝代的脚印追寻法律～
3、书是好书啊！可惜这个版本是简体的，而且印刷错误还不少。。。
4、我是看完后买的这本书，不多言。。。好！！！！！！
5、非常经典，值得一读。学法律的人就更是必读了。
6、三个字：见功力。
7、很好的书，真的
8、前面案例比较多，基本是先说律文后面是实际情况，实际情况说的太少，有时候会给人以就是这
个样子的感觉。讲宗教时对巫蛊的讲法不是很认同，烧巫的原因也不确，讲妇女权利时受到资料限制
，朱凤瀚的新出金文与历史里有金文的研究，总体是很不错的书
9、了解中国法制史的过程，讲述中国法制史的童年故事
10、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是当代中国法律人类学的奠基之作，其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
》一样是在云南大学完成的，虽然著作之中有些观点已不是那么“正确”，但是其分析中国古代法律
的实施情况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还是非常精辟独到的，其受梅因影响非常之大，读者可以相对关注
！
11、要了解古代等级观念及性别差异，还有以礼入法精神的必读书
12、很棒！！
13、了解祖国古代法律的必读书，深刻独到。
14、一本中国法律社会学的书！
15、瞿老先生此书，在中国法制史和中国社会学史上的地位，已经毋庸我这无名小卒多言。这样一部
书，总是要让我们净手焚香之后，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去读，方不会有所造次。我研究生的第一篇读
书报告写得就是瞿老先生这部书。没感阐发个人的想法，只是一个简介。这本书是极简明的，其所述
观点似乎并不足以振聋发聩，但其确实提供了一种研究方向及方法。更似一明灯，在你不知如何研究
无处下手之时，令你眼前一亮。瞿先生这部书要如何读呢？个人以为除前述之崇敬外，还要当作一部
工具书。时时看，时时思，方可有更深感受。本书的这一套书系都不错，印刷不错。
16、这是一本研究法律文化的好书，学习法律的人可以好好读下。
17、喜欢瞿老！
18、挺好的一本书...通俗易懂...让人有深刻的体会...
19、父母地位极高。人与人的不平等，以及个人与家族的关联。
20、大分量的一本名著，买来收藏，值得推荐，这种书百年后的价值仍然不减！
21、重新思考传统中国之法律文化。
22、已购中华书局1981年版。
23、史学届的李小龙，量少而精，引经据典，对浩如烟海的正史，传统礼法梳理解释，对传统思想文
化有更深一步的思考，联想还是在一个没有信息化的时代，瞿老能写出如此庞庞大著，心生佩服，经
典永不生锈。
24、瞿同祖先生的书很不错，这本书研究与分析了我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重点论述了
中国古代的家族、婚姻和社会阶级。
25、绝对经典！
26、儒家以礼入法→以伦理道德、法律维护家族主义和阶级
27、喜欢最后一章
28、瞿同祖毕竟大家，中国法制史在这里是一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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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精彩书评

1、紫川：书生天下事，生前身后名——追记瞿同祖先生没有追悼会和告别仪式，没有领导慰问，没
有媒体专题。官方讣告来自他生前任研究员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他已多年未参与所里的正
式活动。2008年10月3日，98岁高龄的瞿同祖先生安详地告别了人世。瞿先生所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
会》一书开创中国法律社会学研究之先河，至今仍是该领域学人的必读著作。先生早在1940年代便蜚
声中西学界。晚年他恬淡安详、与世无争，过着“大隐隐于市”的生活。从中青年的才华惊艳，到晚
年的宁静淡泊，瞿先生的后半生低调而神秘。一方面他的名字和著作不断为学人重温，另一方面各类
媒体和公开场合几乎从未出现他的影迹。难怪1999年台湾学者林端造访北京时，会惊愕于瞿先生仍然
健在的消息；而拜访瞿先生之后，又会以瞿先生治学一生之沉浮荣辱，论证学者与社会文化背景之联
系。平心而论，瞿先生并不是西人所谓的传奇学者。他不是体制内或学术圈的宗师或学阀，没有一长
串的行政、社会和学术头衔；他并不是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师”，毕生只有4本书和几篇论文，其中
有两本他自认学术价值“不高”，一直不情愿再版；他经历近百年的人生历程，主要学术成果却主要
完成在52岁之前；他跨越社会学、历史学、法学和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却多半因为这个原因缺少同道
，也没有嫡传弟子，他的几代仰慕者几乎都是从著作中知道他的名字。加之，瞿先生虽然家学渊源，
名师良友甚多，但他的性格未免太过于平和温顺，并没有太多奇闻佚事、壮怀激烈供后人评头论足或
者缅怀。那么，对于大众，对于广义的文化人，瞿同祖这个陌生的名字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悼念瞿
先生，其意义又是什么？或许，瞿先生百年人生的浮沉荣辱本身就值得我们低回潜思。在这个资讯爆
炸、学术重建的年代，借着悼念和回顾瞿先生，我们得以借机重温和反思这一百年的中国学术史，乃
至中国历史，从而让我们的视野从当下回溯过去而理解当下，从过去出发而展望未来。经由先生的人
生轨迹，我们得以探求学术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关系，揣度学者在纷繁世局中如何保持学人本分，思
考何谓优秀学者的标准。瞿同祖先生1910年生于长沙的翰林世家，从小得到曾任清廷军机大臣的祖父
瞿鸿禨先生的童蒙，并在叔父瞿宣颖指导下训读经史。1932年他以优异成绩保送入北平燕京大学就读
，主修社会学，选修历史学。其时燕大社会学系集中了以吴文藻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在吴
文藻先生和燕大历史系主任洪业（煨莲）先生的教诲和影响下，瞿先生1934年进入燕大研究生院，专
攻社会史学，并于1936年获硕士学位，其学位论文《中国封建社会》由陶希圣作序，次年于商务印书
馆出版，旋即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书，并被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抗日战争爆发，北
平沦陷，不愿做顺民的瞿先生只身南下。1938年他转往内地重庆，第二年又来到昆明, 开始在云南大学
执教，并在西南联大授课。授课之余瞿先生尽可能搜集中国法制史资料,“伏案写读, 敌机不时来袭, 有
警辄匆匆挟稿而走, 时作时辍, 倍平日之力, 始得竟其功”，完成了他的名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该书被作为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甲集第五种，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中国第一部
以社会学视野研究法律制度的著作，得到中西学界的极高评价，被誉为中国法律史的最佳著作。1949
年瞿先生远赴北美，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研究中国历
史，出版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英译本和英文版的《清代地方政府》等著作，赢得西方学界的
高度赞誉。1934年到1965年是瞿同祖先生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这30年他的研究工作卓有成效。尽管
在抗战时期日寇空袭频繁且搜集资料不易，尽管在国外期间他大多数时候独自漂泊各地，但是瞿先生
认真求实从事学术研究，博采各学科之长而推陈出新，在法律与社会史的跨学科领域做出开创性的经
典研究。瞿先生的人生和学术经历中，最让人惋惜的，恐怕是他的学术创造力在1965年回国后就基本
终止了。满怀激情回到北京后，先生旋即遭遇“文革”，虽未受到迫害，却一直未被安排工作，直
到1971年才被安置到湖南文史馆，工作为“政治学习”。对瞿先生而言，这是一段荒废而无言的历史
，其中有许多不为外人所道的苦痛：与赵曾玖女士分隔多年后，1971年夫妻俩终于在湖南团聚，然而
，5年后爱妻却离开了人世。1978年，改革开放元年，瞿先生被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
。对他而言这也是一个重振旗鼓的契机，他计划再写一本书，并且坚持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中国科学院
社会科学图书馆查阅资料，前后近两年。然而，或是因为身体不佳、年岁渐长，或是因为图书馆只能
借两本书、下午早早闭馆和其他研究条件的限制，瞿先生并没有完成预期书稿。这是他后来深为遗憾
的事情。倘若对瞿先生的归国经历报以“了解之同情”，我们便不会仅仅止于惋惜，而可能会对学者
的个体命运在政治和社会情境下的无奈叹息，乃至愤怒。瞿先生出身于社会学界，其研究涉及社会史
、法律史和政治史。以上三个学科都属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取消的人文社会学科。他毕竟是一个书
生，在海外时并不了解中国大陆的政治变化和学术剧变，更不可能预料“文革”的发生，会对像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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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样的旧式学者发生多大的冲击。被问及“都快‘文革’你怎么还回国？”之类的问题时他很无奈地回
顾道“国内发生文化大革命，我怎么知道呢？连刘少奇都不知道要发生文化大革命，我怎么知道呢？
而且我不了解国内情况，我回国，事先没有跟国内联系过，因为我一个中国人，回国来还要联系吗？
！”由是观之，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大背景下，瞿先生隐姓埋名，被冷遇10多年的经历已属幸运。他
不是刚烈狷狂之士，毋宁说镌印在他性格深处的是隐忍与平和。今天看来，隐忍与平和并不是非常积
极的词汇，然而，在一个风雨如晦、少人幸免的时局之下，一个人选择隐忍和沉默而不是屈服和献媚
，也是另一种坚持和英勇。这种性格让他在冷遇中渡过劫难，也让他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在各学科
复办和重建及一代学者的复出热潮中依然淡泊和沉默。关于瞿先生的沉默，他人解读很多。有人归因
为性格使然；有人认为是政治环境使然——瞿先生太不懂政治了，1981年《中国法律与社会》重版时
，他竟然仍坚持不修改他“过时”的 “封建”概念，不愿接受苏联舶来的“法律”概念；有人认为是
学科界限使然——瞿先生这样跨越社会学、历史学、法学和政治学的学者，对刚刚面临学科重建任务
的中国学术界而言未免太过奢侈，他几乎注定无法在那个时期凭借他的学术享有应得的地位。后两个
解释无疑有一定的说服力：我们今天重新关注瞿同祖先生，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
重建和不断扩张，旧有的学术范式被突破，重新研读和理解1940年代就以扎实功底和卓越才华开创法
律社会史研究新域的瞿先生及其作品才成为一种可能。也正因为此，瞿先生逝世后，在主流媒介的轻
描淡写之外，互联网上会有这么多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后辈用最朴实的言辞哀悼这位低调而神秘的老先
生。而瞿先生“不作媚时语”而不愿修改著作的坚持和隐忍，得到并将继续得到更多新一代学人的欣
赏和认同。从学术重建和扩张的逻辑论，晚年瞿同祖的淡泊和沉默并不是多大的遗憾。因为一个没有
政治直接干涉的时代，学术范式的更替主要依赖于学术本身的逻辑，即对学科研究对象的把握程度和
解释力。瞿先生以《中国法律和社会》为代表的主要著作，在史料把握和方法论建构上，在中国的社
会与法律领域，仍然占据着不可替代的经典地位——这本身就意味着，瞿同祖这个名字不会为学人们
遗忘。并且，瞿先生倡导学科之间的重建和沟通，乃至跨学科研究，本身就是现代学术适应社会需求
的一个常态。此外，我们不能忘记，瞿先生的学术成就既源于他的天分、抱负，更是其勤奋和认真使
然。稍微了解瞿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学术成果”无非是4本书和几篇论文，但每一本书、每一篇
的论文都贯穿最严肃和一丝不苟的态度。先生自承，一生治学得力于“勤奋”、“认真”四字。此四
字，后辈学人不可不铭记。说到给年轻一代的寄语时，瞿先生表示，他并不害怕被年轻一代超越，年
轻一代应当拿出他们的贡献——这是学术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一个对比，在学科重建中不遗余力地
摇旗呐喊，乃至运用一切手段汲取行政、社会和学术资源的学者们，如果他们缺乏足以影响学术范式
更替的作品，那么在不断更新的未来学术史中，他们的名字连同他们的功业都会被逐渐淡忘，成就另
一种沉默。而瞿同祖的名字，将被永远写入中国的法律和社会研究史中。
2、关于形式作为一本法制史类的经典著作，却没有主流的通史形式，从各个不同的话题视角入手，
注重考量各个时代的传承和发展，而非隔断性的考虑时代差异。如此集中的讨论某种社会问题和现象
，让我并没有加深对各个时代法律特色的认识（其中不乏本人对法制史的薄弱基础原因），而是更加
清醒的认识到某些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特别是作为一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女孩子，在书中找到了很
多习俗的根源。其实是很学术的一本法制史的书。记得徐爱国老师说过，很多时候大家看到法制史字
样时，大家会对这本书望而却步。我也是，一直以来对法制史特别是中国法制史非常排斥，虽然会蛮
喜欢一些欧洲史和思想史，但是本科时候的法制史学习也主要是记忆各朝代的不同法律，类似于古文
的解释和记忆，并不感冒。但是这本书很大的特色是会有很多实际案例，而并不是简单的罗列法律，
细细读来，这些小例子还蛮有意思的，如果和现代的法律结合起来会有截然不同的答案，而当时的司
法部门也会在法律和人之常情之间衡量，做出相应的裁决，其中不乏法律适用和逻辑推理的智慧。关
于作者特意在豆瓣上搜了本书作者瞿同祖先生，才发现先生已于08年辞世，而那篇《书生天下事，生
前身后名——追记瞿同祖先生》的文章已经是非常好的人物传记文。读过之后，不禁感慨大师辞世，
著作无多，却经典而厚重。除了他的才华，还有勤奋、淡泊、专业的态度都足以让我汗颜，这样一本
用词简约考究，满是古文引注的专著，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每一种生活态度都个人的选择，在我们
这样一个聒噪而快速发展的时代，这样的大师必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正如当我们抬头仰望星空的时
候，却发现在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的现代社会，明亮的星星确实是越来越少了。关于家族和父权如果
明白中国的家族是父系的，亲属关系只从父亲方面来计算，很多时候就可以解释“重男轻女”的现象
。男子在一个家族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从来母亲和父亲方面的亲属都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所谓内
外有别，母亲的亲属属于外亲，父亲的亲属属于本宗。而传统上只有祖父母、已婚的儿子和未出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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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儿女才是一家人，女子出嫁后就会成为夫家的成员。其次，男子作为一家之长，具有绝对的权威，
夫为妻纲，妻子要绝对服从丈夫的命令。从父母和子女的角度看，父为子纲，对于父母的命令和决定
，子女是应当严格遵从的，无论这种决定和命令有多么荒谬。忤逆不孝的子孙可以由父母送交官府，
而如果因为忤逆引发父母身体上的不利则会受到最严厉的刑事惩罚。最后是只有男子才有祭祀祖宗承
继遗产的权利。在我们家乡，每次过年时都会上坟祭祀祖宗，而这种事情从来只有男子才能做，而女
人只能在家中包饺子等待丈夫归来。对于一个家族而言，如果没有男子传宗接代，是一件非常可悲而
不能容忍的事情。而在民间的很多习俗中，也只有许多只有男子才能完成的事情，比如在我家乡就有
人在死后的摔盆仪式，这种事情只能由儿子或者侄子完成，女儿是不能做的。这样想来，男女平等在
有深厚传统的农村，其实是一个美好的梦想，即使在计划生育的背景下，那些只有女儿的父母，只能
够靠着给自己孩子取一个类似于若男或者某些男性化的名字，借以暗示自己女儿也可以不输给儿子，
却总有些退而求其次的勉强。而更多的农村父母宁可超生，宁可让自己的孩子成为黑人，也要有一个
儿子可以承继家族。很多时候，在风俗和传统面前，法律和政策黯然失色。关于感慨生活在现代，没
有太多拘束，却有太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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